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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 

107年第6次會議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07年12月11曰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30分 

^、開會地點：永華市政中心三樓西側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王召集人建雄 記錄：白忠銓 

肆、 主 席 致 詞 ： 〔 略 ） ' 一 

伍、 議案討論 

議案一：有關107年度臺南市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成果報告。 

說明：本年度業務督導考核成績為優等，分數排名第5名，各項扣分 

項目及策進作為如下： 

(一） 分期改善計畫資料來源及會議紀錄：已於107年第5次諮 

詢小組審查會議檢討並更新分類分區分期計畫內容各類組數據 

資料及改善期程。 

(二） 違反身權法第88條裁罰情形：針對未能依限完成改善之 

案件應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1.改善中但因故未能於期限改善完成者，應來文提出展延改善 

期限及佐證資料，經核定後始得展延。 

1.改善有困難者應提具替代改善方案送本小組審查。 

3^未依前兩款辦理者，確實依身權法第88條辦理。 

(三） 無障礙生活環境法令說明會：增加法令說明會場次，並針 



對當年度勘檢類組及受勘檢對象辦理說明會，以提高出席人數 

及效益。 ^ 

( 四 ） 無障礙缺失通報：於本局無障礙環境網站上增加陳情管道 

或方式，並確實追蹤列管改善情形。 

(五） 積極改善作為：加強蒐集各無障礙生活環境推動成果，並 

會簽其他局處提供相'關積極作為。 

(六） 現場考核缺失（永保安康護理之家7坡道不平整）：已通知 

改善，改善完成後回報營建署。， 

決議：（一）請業務單位參考其他縣市研擬公共建築物無陣礙巡查機制 

相關作業辦法，並送本小組審査，以增進積極作為成缋。 

(二) 有關優良無障礙建築物評選、無障礙宣傳活動、無障礙客 

房資訊網站建置等提議，礙於預算限制尚難以執行，建議兼任 

本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之委員可於會議上提出建 

議，以利爭取執行經费。 

(三) 各項策進作為請業務單位以目標第一名自我期許，積極辦 

理改善；本案照案通過。 

議案二：有關本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分類分期分區改善 

計畫108年修正計畫（草案〉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依據本小組前次會議委員建議修正內容如下： 

(丄）更新修正計畫緣起及目的。 



(？)修正清查次序，將62-政府機關⋯等、八2-車站⋯等清査次. 

序提前。 

(^)修正改善完成期限 

(^)更新及修正改善作業執行流程、替代改善辦理流程。 

決議：（一)請業務單位清查補齊已列管案件資料。 

(二)有關待改善案件請參考委員提議，針對案量較多之類組分 

區執行，並重新檢討改善期程後送小組審核。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 

說明：委員反映本府永華市政中心315^電梯出入口有高低差，影響輪 

椅通行，請通知有關單位進行改善。 

業務單位：經查委員反應之電梯為3號及8號電梯，入口高差約有 

0^ 5-1公分，已通知本府秘書處廳舍管理科方小姐，待通知廄 

商辦理會勘。 

決議：請業務單位通知本府秘書處辦理改善。 

柒、 散會(下午3時50分） 


